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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上市规则第119次修订

2018年4月24日，联交所正式公布了

《上市规则》的第119次修订

修订后的规则将于2018年4月30日生效



核心修订内容

容许未能通过主

板财务资格测试

的生物科技公司

上市

容许拥有不同

投票权架构的

公司上市

为寻求在香港

作第二上市的

大中华及国际

公司设立新的

第二上市渠道



 只限个人

 只限董事：上市时及其后一直担任董事

 持股量：上市时合共持股至少10%

 限制条件：上市后禁止转让，并且受限于日落条款- 终止条款

不同投票权-第八A章

公司  只限新申请人

 高市值：上市时市值至少为400亿港元；或者至少100亿港元市值及最近财务年度10亿
港元收益

不同投
票权受
益人



对具有不同投票权股份的限制

仅限以股份类别为基础的不同投票权

仅限股东大会上投票表决的事宜

除了投票权不同之外，所附带的权利与普通股份均相同；同股同权股东必须

持有上市发行人股东大会议案不少于10%的合资格投票权

特别权利不得转让；特别股份的投票权最高不得超过普通股份的10倍

必须“一股一票”表决

形式

权利

限制

限制

重要
事宜



生物科技公司绿色通道

绿色
通道

含义未能满足主板上市财务指标的生物

科技公司可根据新修订的《主板规

则》第十八A章申请上市

生物科技公司指的是主要从事生

物科技产品研发、应用或商业化

发展的公司

(1) 向交易所证明

并令其确信申请

人合资格及适合

以生物科技公司

的身份上市

(2) 上市时的市值

至少达 15 亿港元

(3) 在上市前已由

大致相同的管理

层经营现有的业

务至少两个会计

年度

(4) 确保申请人有

充足的营运资金

（包括计入新申

请人首次上市的

所得款项），足

可应付集团由上

市文件刊发日期

起计至少十二个

月所需开支的至

少125%



第二上市 - 全新的第二上市制度的资格标准

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及伦敦交易所主市场（只限“高级上市”分类）

同股同权的非大中华区发行人：预期市值不低于100亿港元

其他发行人：市值达到400亿港元；或者100亿港元市值及最近财务

年度10亿港元收益

在合资格交易所上市最少两个会计年度

合资格交易所上市

合规纪录良好

高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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